
 

附件十二、輸銷登錄石斑魚養殖場及中轉場評核表 

一、養殖場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登錄編號：                

二、負責人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聯絡電話：               

三、評核日期：中華民國     年    月   日 

四、評核類別：□初次        □複評        □追蹤 

評核條文 Y N NA 觀察缺失 

養殖場(中轉場)周邊和場內衛生環境良好，無生活垃圾

或工廠等污染源。 
□ □ □ 

 

具有與外部環境隔離或限制無關人員和動物自由進出

的設施。 
□ □ □ 

 

養殖場(中轉場)具有獨立的引進石斑魚的隔離池；養殖

場和養殖池各具有獨立的進水和排水。 
□ □ □ 

 

完善的養殖、包裝、防疫、飼（餌）料和藥物存放及

使用等管理方法。 
□ □ □ 

 

具有符合防疫和衛生要求的養殖、包裝、飼（餌）料

和藥物存放等設施、設備和材料。 
□ □ □ 

 

接觸養殖生物的設備及器具以無毒無害的材料製成，

便於清洗、消毒。場地、用具及車輛在每次使用前後

均應清洗或消毒。 

□ □ □ 

 

養殖場(中轉場)應配置與養殖水體和生產能力相當的

水處理設施和水質檢測等設備。 
□ □ □ 

 

養殖場(中轉場)從業人員應參與政府或相關產業團體

所舉辦的石斑魚養殖、防疫專業教育訓練並取得證明。 
□ □ □ 

 

養殖戶(中轉場)應建立飼養管理紀錄表單：魚(苗、卵)

進出貨紀錄表、養殖池水質監測紀錄表、飼（餌）料

投餵紀錄表、石斑魚疾病防治用藥管制紀錄表及養殖

場(中轉場)出貨流程紀錄表，紀錄資料在全部出售後至

少保存 2 年。 

□ □ □ 

 

Y：符合；N：不符合；NA：不適合 

 

結論： 

1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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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3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建議事項： 

1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3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附註：對以上評核結果如有不服，得於 3 個月內提出複查。 

       

 

養殖場負責人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

查核人員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

審核人員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

行政院公報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第029卷　第200期　　20231024　　農業環保篇




